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11·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防范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为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有效落实，严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原事故调查组牵头部门重庆市涪陵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管理局”）成立评估工作小组，对2024年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11·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评估，现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一）高度重视评估工作。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谁调查、谁评估”的原则，在2024年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11·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结案一年以后，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评估组，白涛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参与，对2024年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11·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

（二）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及任务清单。评估组根据《重庆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相关要求，对照《2024年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11·3”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的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等逐条逐项细化，对事故单位开展评估检查。主要内容包括事故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事故相关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有关部门吸取事故教训及加强事故防范所采取的措施。

（三）实地开展评估工作。评估工作组按照工作安排前往白涛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对行业和属地安全监管情况、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等落实情况，逐条逐项进行了核查检查。同时将核查检查发现的问题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反馈并提出整改措施建议。

二、行政处罚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华新水泥涪陵公司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生产过程中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未针对《涪陵工厂码头斗提及收尘器设备拆除施工方案》对工人进行培训；二是未向工人如实告知设备拆除过程中存在的检维修钢平台坠落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三是未及时发现和消除工人违反施工方案进行拆除作业的安全隐患。被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51万元的行政处罚，已全额缴纳。

 卢亚明，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严格督促工人实施本单位施工方案，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工人违反施工方案进行拆除作业的安全隐患，负有领导责任。由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按照内部规定进行了通报，并给予记过处分，扣除 2 个月标准绩效。
   黄加勇，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维修保全部部长，未向工人如实告知设备拆除过程中存在的检维修钢平台坠落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工人违反施工方案进行拆除作业的安全隐患。由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按照内部规定进行了通报，并给予记过处分，扣除 2 个月标准绩效。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白涛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严格落实行业和属地监管职责和监管责任，积极引导企业按照行业规范实施项目，加强企业内部技改建设过程监管，加大特种作业执法检查力度。白涛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12月20日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风险防控的通知》（涪陵白涛管委发〔2024〕8号），对华新水泥“11.3”事故做了通报，并警示约谈了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对该企业当年安全环保目标考核实行了“一票否决”。24年9月19日、25年4月27日（与区应急局协同执法）、25年10月13日对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检查3次，查出隐患22条，2026年6月已计划与区局对该企业进行协同执法，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降低事故风险，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深刻剖析此次事故的原因和教训，全面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同类设备钢架平台和作业环节进行重点排查，举一反三，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同时，重新完善风险评估和高风险作业的许可签批，加强班前会进行能力提升培训学习，确保员工熟练掌握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技能。
四、评估组评估意见

经过评估工作组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综合分析和技术评估，评估结论如下：各单位按照事故调查报告，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得到落实；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白涛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二是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细化安全责任，核实安全技术规程的建议，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三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结合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加强企业内部技改建设项目的安全管理。
五、工作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守安全底线

始终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首要位置，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惨痛教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际行动与工作成效。牢固树立“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安全理念，强化红线意识、树牢底线思维，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始终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松懈，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精准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二）健全责任体系，推动安全责任落细落实

要压实地方属地管理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严格执行“四清单一承诺”“两书一函”等工作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工作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将责任真正压实到基层一线，及时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筑牢属地安全屏障。

要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责任，坚决贯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遵循“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执法、谁负责”的原则，健全隐患从排查到整改的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各项安全监管制度落地见效，确保隐患整治彻底、整改到位。

要压实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责任，加强对相关部门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要压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督促企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将安全生产责任层层分解，精准落实到生产经营各环节、各岗位、各人员，推动安全意识和责任要求从管理层逐级传导至一线岗位和全体员工，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三）深刻吸取教训，坚决筑牢安全发展根基

要始终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强烈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任务，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一要深刻吸取教训、全面对照警醒，深入检视在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严格执法监管、夯实基层基础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彻底扫除麻痹心态、杜绝侥幸心理，持续巩固安全生产的思想根基。二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紧盯事故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严格执行“隐患排查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落实不到位不放过、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的刚性要求，结合当前季节特点和行业特性，对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严格执行“三个不放过”。对于排查出的问题，不仅要整改，更要倒查管理原因，防止同类问题重复发生。三要强基固本、完善制度，持续加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与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大安全监管执法力度，加快建设现代智慧安全监管体系，健全覆盖隐患排查、检查巡查、问题整改、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11·3”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整改和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6年6月5日
